	祖国大陆居民前往台湾地区

	
   　 （一）祖国大陆居民前往台湾地区定居、探亲、访友、旅游、接受和处理财产、处理婚丧事
　　　　宜，须向户口所在地的市、县公安局提出申请。
　    （二）祖国大陆居民申请前往台湾地区，须履行下列手续：
　　　　    1、 交换身份、户口证明；
　　　　    2、 填写前往台湾申请表；
　　　　    3、 在职、在学人员须提交所在单位对申请人前往台湾的意见；非在职、在学人员须　　
　　　　　　提交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对申请人前往台湾的意见；
　　　　    4、 提交与申请事由相应的证明。即：前往定居，须提交确能在台湾定居的证明；探
　　　　　　亲、访友，须提交台湾亲友关系的证明；接受、处理财产，须提交经过公证的对
　　　　　　该项财产有合法权利的有关证明；处理婚姻事务，须提交经过公证的有关婚姻状
　　　　　　况的证明；处理亲友丧事，须提交有关的函件或者通知；主管机关认为需要提交的
　　　　　　其它证明。

	台湾地区居民来祖国大陆

	
   　 （一）台湾居民要求来大陆的，向下列有关机关申请办理旅行证件：
　　　　    1、到香港、澳门地区后要求来大陆的，向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派出的机构或者委托的
　　　　　　在香港、澳门地区的有关机构申请；
　　　　    2、经由外国来大陆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向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外国的外交代表机关，领事机关或者外交部授权的其它驻外机关申请。
　    （二）台湾居民申请来大陆，须履行下列手续：
　　　　    1、交验表明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和出境入境证件；
　　　　    2、填写申请表；
　　　　    3、经由其它地区、国家的，须提交途经地区、国家的再入境许可证明，但过境不需要
　　　　　　签注的地区和国家除外；
　　　　    4、定居、探亲、访友、旅游、接受和处理财产、处理婚丧事宜的，须提交与申请事由
　　　　　　相应的证明；
　　　　    5、进行经济、科技、文化、教育、体育、学术等活动的，须提交大陆相应机构、团体、
　　　　　　个人的邀请或者同意参加该项活动的证明。
　    （三）台湾居民因在大陆投资、贸易等经济活动或者因其它事务来大陆的，需要多次来往大
　　　　陆的，可以向当地市、县公安机关申请办理多次有效的签注。

　　　　　　　　　　详见“法律规范”公安部《中国公民往来台湾地区管理办法》

	注意事项

	
   　　台湾居民来大陆后，因投资、经商、学习等要求多次来往大陆的，可直接向当地的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多次入出境签注及暂住加注。具体申请手续如下： 
一、填写申请表； 
二、交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三、在大陆投资经商的，交验工商管理部门审发的营业执照（副本）和外经贸部门审发的批准证书（副本），或者常驻代表证。被聘雇工作的，出示聘雇证明和就业证明。 
四、在大陆学习的，交验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教委批准在大陆学习的证明。 
公安机关受理申请后，将根据申请人的具体情况在１０个工作日内审批签发给相应期限的多次入出境签注和暂住加注。 
公安机关办理多次入出境签注收费１００元人民币，办理暂住加注收费２０元人民币。


